
和 記 黃 埔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和 黃 」 ） 
(Stock Code :13) 
 
 

e-plus Hutchison 宣 佈 在 德 國 競 投 UMTS （ 全 球 流 動 通 訊 系 統 ） 

牌 照 中 ， 成 功 以 八 十 三 億 九 千 四 百 萬 歐 元 投 得 兩 段 頻 

譜  。  

 

KPN Mobile N.V. （ 「 KPN 」 ） 及 和 記 亦 宣 佈 ， 雙 方 同 意 在 競 

投 牌 照 後 KPN 收 取 和 黃 在 e-plus Hutchison 的 所 有 股 權 。 KPN 

將 擁 有 e-plus Hutchison 全 部 股 權 ， 而 和 黃 將 不 再 參 與 e-plus 

Hutchison 經 營 3G 德 國 牌 照 。和 黃 初 次 進 軍 德 國市場 ， 有 關 

牌照成 本 實 在 高 出 和 黃 預 期； 況 且 ， 兩 個 經 營 商 共 同 使 用 

的 理 想 牌 照 是 十 五 兆 赫 ， 在 完 成 競 投 後 ， KPN 及 和 記 確 

定 十 兆 赫 頻 譜 並 不 足 夠 。   

 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
公 司 秘 書  

施 熙 德  

 

香 港 ， 二 零 零 零 年 八 月 十 八 日 


